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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随着智慧工厂的大量涌现，其相关建设需要

采用多种类型的机电类特种设备，以更好地对人员、物

料进行运输与搬运，从而为智慧工厂的运营提供帮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智能化特种设备领域，依然未

能制定出相匹配的检验规范，不利于特种设备检验工

作的开展。2020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监总局）

针对特种设备检验的需求，相继颁发了大量与此相关的

规章制度，如《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

规则》第 1 号修改单等。这些文件的颁发，在为特种

设备检验提供了一定帮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疑难问

题，如由于起重机类别出现较大变化，导致工作人员

很难准确对设备进行分类；因检验要求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检验人员的证件不符合要求；叉车柴油发动机排放

限制制定了新的标准，影响柴油发动机的控制等。为此，

对机电类特种设备检验疑难问题的解决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它也对提升特种设备检验效率提供相关的

技术支持。

1    自动化、智能化检测问题

1.1    无人操作电梯与 AGV 叉车

现代智慧工厂运行时，采用了大量无人操作设备，

如自动化电梯、智能叉车等，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也提升了工作质量。具体来说，智慧工厂的运行流程

为：根据前期设定，由叉车自动拿取材料，并按照相应

的移动路线将材料运输到电梯口处；电梯通过智能传感

器对前方一定区域进行检测，判断电梯口是否有叉车，

当发现叉车后，自动将门打开；叉车移动到轿厢内，电

梯对材料进行分析，并判断材料运输的目标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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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的上升与下降，逐渐将叉车与材料移动至目标层；

达到目标层后，电梯自动将门打开，叉车自动走出轿厢，

并将材料运输到指定位置处，从而完成整个材料的运

输工作。

2019 年，市监总局为了加强对特种设备的运维管

理，对《电梯施工类别划分表》予以修改，其中对电

梯控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根据操控模块传输的指令，

对电梯状态予以调节。本次修改，会使电梯控制方式

发生改变，因而可将其看作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应

根据相关标准，向相关部门提交监督检验报告。而在

《场内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则将厂车改造

解释为“对设备动力模式、车身结构等进行调整，或

是设备相关参数重新设定”，将修理解释为“更换设备

内损坏的零件与结构，但相关参数不会出现变化”。由

此可以发现，不论是改造还是修理，都不包括控制系统，

因而 AGV 叉车检验过程中，不会出现类别判断问题。

1.2    智能化起重机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性能

愈加优良的智能化起重机，即在常规起重机的基础上

安装了自动化控制系统，无需人员操控，起重机可自

行完成各项工作。由于智能化起重机结构出现了改变，

因而检验要求也略有不同，应重新对其类别进行划分。

智能化起重机应用时，通常需要配备自动化专用吊

具。例如，智能抓渣起重机运行过程中，应配备电动抓

斗；智能金属配料起重机运行过程中，应配备电磁吸盘

等。在我国，起重机领域虽然逐步向着智能化方向发

展，但依然未能制定出相匹配的规章制度，因而对于

新制造的智能化起重机来说，依然遵循常规规章制度

予以检查。智能化起重机制造时，只是增加了新的模块，

而未对参数进行调整。由此可以发现，这一活动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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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造范畴；对于安装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来说，若能够

与起重机出厂自有控制柜通过数据通讯的形式控制起

重机自动运行，且还能由人员手动予以操控，则将其

归纳到修理范畴；若利用出厂自有控制柜全部代替自动

化控制系统，则将其看成重大修理。若判断为修理作业，

则应发布施工公告；若判定为重大修理作业，则应在发

布施工公告的基础上，向相关部门提交监督检验报告。

2    起重机监督检验规则 1 号修改单实施的建议

2020 年，市监总局针对现代特种设备使用要求，

颁发了《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第

1 号修改单，其中在原有第 4 条当中增加了这样一项内

容：若起重机需要频繁的流动作业，在设备安装过程中，

要对整个安装活动予以监督检验，以及时发现安装时存

在的问题；设备拆卸并重新安装时，无需予以监督检验，

但需要针对《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Q 7015-
2016）的内容，在规定时间内对设备予以检验。在检验

有效期中，若设备没有拆装，则应根据常规检验时间，

定期对设备予以检验；在检验有效期中，若设备出现拆

装，拆装之后，要第一时间予以检验。

其一，对架桥机、通用门式起重机进行检验时，首

先判断其使用情况是否属于流动作业设备，以此为起重

机后续检验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在工程施工时，随着

工程的进行，起重机所处位置也随之而改变，则应将其

归纳到流动作业设备范畴，如路桥工程中的起重机等。

其二，《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Q 7015-
2016）指出，对起重机定期检查过程中，应收集上一次

检验报告资料，并予以全面检查，以加强对上一次检

验的了解程度。之后再以此为基础，针对设备运行状况，

重新对设备进行检验。而按照 1 号修改单中的内容检验

时，则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下

述几个方面：若无法获得检验报告，或是获取的检验报

告不完善，则应对相关起重机械进行监督检查；与此同

时，在设备安装前，还要向市监总局报备。可获得处于

有效期内的检验资料，但难以确定该资料的检验时间，

无法判断是否为上次检验结果。如对于某一设备，在

一个有效检验周期中，频繁对设备予以拆装、多次检验

后，会获得多份检验结果，而哪一份为上一次检验结果，

则无法准确确定出来。针对这一情况，确保资料处于

有效期内即可将其当做前期分析资料，以此为后续定

期检验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如果所获取的检验资料

在有效期之外，同时使用单位没有根据要求向相关部

门提交停用报告，则要重新寻找出有效时间内的报告。

其三，其他建议。起重机安装时，必须要向市监总

局报备，由市监总局对设备检验工作予以评估，确定

出检验工作的具体类型，进而以此为基础确定出合理

的检验方案，由使用部门向相关部门报检。

3    起重机新施工类型定性

2020 年，市监总局特种设备局为了更好地对特征

设备进行应用，颁发了《市场监管总局特设局关于明

确起重机械有关名词术语含义的通知》，其中对起重机

各结构进行了相应的介绍，但对于现有介绍内容来说，

依然存在介绍内容不明确的问题，难以为设备检验工作

的开展提供指导，导致相关部门对设备检验时难以准

确对设备类型定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起重机运行时，主要涉及诸多方面参数的控制，

如设备的吊起重量、起重力矩、运行效率等，针对这

一情况，对设备主梁跨度调整时应将其归纳到改造范

畴内。这是因为对主梁长度进行调整后，不论是在主

梁受力方面，还是梁的形状方面，均会出现较大的改变。

（2）在现有规定中，未能准确定义设备内的核心

机构，如升降模块等，单速电动葫芦 CD 型与双速电动

葫芦 MD 型电动葫芦互换时，应将其归纳到修理范畴。

这是因为对于两种传动模式来说，原理较为相似，因而

在传动模式调整后，升降模块参数并没有出现较大改

变。而若采用不同原理的传动模式进行替换，如欧式电

动葫芦等，由于传动原理略有差异，不仅要采用不同

零件，模块布置形式也完全不同，结构出现了明显改变，

因而应归纳到改造范畴。

（3）在现有相关规定内，对控制系统的解释并不明

确，在改变调速模式时，应将其归纳到重大修理范畴，

即在现有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对系统作出适当调整；地

面随行操作模式与地面遥控操作方式互换时，应将其

归纳到修理范畴。这是因为在现有系统内，只要安装

新的遥控器即可，系统不会出现较大变化。

4    工作人员证件检查

4.1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证件

相关要求中指出，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工作时，必须

要持有相应证件。只有这样，才可开展特种设备检验

工作，而若无证件，则禁止其参与到设备检验工作当中。

特种设备检验过程中，相关部门不仅要构建完善的安

全管理机构（见图），安排专业的安全管理员，同时还

可以根据固定要求，从社会上聘请具有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资质的人员与机构，帮助自身完成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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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人员与机构来说，在相关规定内并未要求必

须获取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检验过程中，

如果安排了相应的管理人员，但又不具有相关证件时，

则不可采用该项目，应在报表中填入无此项。

4.2    起重机安装改造修理作业人员资格证件

2019 年，质监总局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

则》进行了修订，在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分类中，

仅包括起重机指挥与司机，而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的内容已完全删除。起重机监督检验过程中，作业人

员能够按照规定提供处于有效期范围内的证件，则应

完全遵照相关规定进行。若不能提供这类

证件，则在相应报表内填写无此项。此外，

规章制度中还要求，使用单位应加强对作

业人员的重视程度，定期开展相关的培训

活动，向其传授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提升

他们的实际操作技能水平，并根据培训结

果，发放相应的培训证明，以表明这些人

员具有特种设备检验的资质。

5    叉车发动机排放限值检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

查规程》中指出，对设备动力系统检查时，

主要是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内燃叉车选择

排放水平符合在规定范围内的发动机。在

我国，内燃叉车发动机选择与评估时，主

要遵循《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与测量方法》，该规定于 2014 年实施。

在特种设备检验过程中，应保证设备符合其中第三阶段

的内容（见表）。这一规定实施前，应根据该标准内的

要求，对型式核准予以审查。2015 年，不可再次生产

第三阶段以内的非道路柴油机，且对于现有未销售的柴

油机应予以适当改造，以确保其满足第三阶段的内容。

2016 年，禁止生产、进口与销售第二阶段柴油机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确保市场中的设备均符合第三阶段内

容。针对这一情况，对于 2015 年后制造的发动机，或

是 2016 年制造的叉车来说，若不符合第三阶段的内容，

图    安全管理机构图

表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第三、四阶段标准内容

阶段 净功率Pmax/kW
CO

/（g/kWh）
HC

/（g/kWh）
NOx

/（g/kWh）
HC+NOx

/（g/kWh）
PM

/（g/kWh）

第三阶段

Pmax ＞ 560 3.5 — — 6.4 0.20

130 ≤Pmax ≤ 560 3.5 — — 4.0 0.20

75 ≤Pmax ＜ 130 5.0 — — 4.0 0.30

37 ≤Pmax ＜ 75 5.0 — — 4.7 0.40

Pmax ＜ 37 5.5 — — 7.5 0.60

第四阶段

Pmax ＞ 560 3.5 0.40 3.5,0.67 — 0.10

130 ≤Pmax ≤ 560 3.5 0.19 2.0 — 0.025

75 ≤Pmax ＜ 130 5.0 0.16 3.3 — 0.025

56 ≤Pmax ＜ 75 5.0 0.19 3.3 — 0.025

37 ≤Pmax ＜ 56 5.0 — — 4.7 0.025

Pmax ＜ 37 5.5 — — 7.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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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须严格把关，确保合格后才能进入施工现场。加

强施工材料、设备的保管与存储，防止损伤，影响施

工质量。甘肃省地域跨度比较大，海拔、气温差异化

较高，如交换机设备在高海拔、低温度地方是不能正常

工作的，造成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影响安

检机构正常检验工作。故而在设备采购过程中，要进

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实地考察，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 
提升。

6    结语

高质量的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是消除机动

车检验监管盲区，提高行业监管效能，杜绝违规检验，

规范机动车检验及核发审验工作的技术保障，更能全

面、科学地堵塞工作漏洞，防止擅自减少检验项目、

不按标准方法进行检验、篡改和伪造检验数据等突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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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其判定为不合格，应将发动机卸下，并安装满足

第三阶段内容且与原发动机型号相同的发动机。

 
6    结语

综上所述，机电类特种设备使用时，必须根据相关

规定要求定期对其进行检验，及时寻找出设备存在的

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方式予以处理，以提升设备的

使用效果。为了提升设备检验效率，检验人员须对检

验中常见疑难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针对现代规章制度

的要求，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应对这些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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